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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发字〔2024〕71 号

全校各单位：

《河南科技学院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印发实施，请遵照执行。

河南科技学院

2024 年 6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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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科技学院

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依据国家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文件精神，为鼓励

和支持校、院两级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，充分发挥国

家助学贷款风险奖励资金(以下简称“奖励资金”)在国家助学贷

款工作中的激励约束作用，推动资助工作持续健康发展，结合我

校工作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章 资金来源

第二条 每年高校和省财政根据高校国家助学贷款金额的

14%向国家开发银行缴纳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，高校和省财

政各负担 7%。贷款进入还本期后，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根

据各高校助学贷款本息回收情况，实行风险补偿金奖励与分担，

原则上每年奖励（或分担）一次风险补偿金。

第三条 每年年初，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以核算时点为

准，确定到期贷款范围，对本核算年度到期合同回收的本息（含

罚息）进行分类核算奖励（或分担）。核算原则依据国家开发银

行河南省分行、河南省教育厅（开行豫发〔2012〕167 号）文件

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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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奖励资金使用原则

第四条 学校收到上级部门返还的本核算年度到期贷款本

金对应风险补偿金奖励资金后，专项用于我校国家助学贷款工

作。

第五条 专账核算、专款专用，促进各学院、书院建立健全

内部激励约束机制，促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持续健康开展。

第六条 奖励资金核算分配由学生处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

责，财务部门协助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审核。

第四章 奖励资金用途及分配标准

第七条 奖励资金的具体使用范围包括：

资助工作宣传、资助工作培训、学习交流、学生诚信教育、

办公设备购置、贷款学生家访、贷款毕业生离校前还款奖励，偿

还学生因死亡、失踪、丧失劳动能力、丧失民事能力及其它特殊

原因而确实无法归还助学贷款等支出。

用于贫困生谈心谈话、资助工作调研、资助学生相关文体活

动等有助于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健康开展的其它支出。

用于团体和个人为学校争得各种助学贷款工作荣誉奖励支

出；用于学校举办助学贷款工作会议支出；用于留存平衡以后年

度的资金使用；以及有助于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健康开展的其它支

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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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分配标准如下：

奖励资金的 40%用于各学院、书院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工作的

直接经费支出。该部分资金根据各学院、书院上年贷款本金进行

核算分配。

奖励资金的 20%用于各学院、书院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成效奖

励。主要考核指标包括各学院、书院每年助学贷款到期本息“违

约率”、学院日常助学贷款及其它资助工作开展情况。每年度对

各学院、书院包括助学贷款在内的资助工作进行成效考评，毕业

生还款率超过学校平均水平且位列前十名的获得该成效奖励。其

中第 1-2 名各获成效奖励 15%，第 3-4 名各获成效奖励 12.5%，

第 5-6 名各获成效奖励 10%，第 7-8 名各获成效奖励 7.5%，第

9-10 各获成效奖励 5%。

奖励资金剩余的 40%由学校用于指导各学院、书院开展相关

工作，依照具体使用范围支出。

第五章 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

第九条 由学生处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、财务处、审计处共

同负责，具体事务性工作由学生处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。各

学院、书院要根据本院助学贷款工作开展情况，对资金的使用制

定具体办法。

第十条 学校要强化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的管理,上



-5-

级部门下拨的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资金不得抵扣学校原先上

交的 7%风险补偿金，不得抵减学校正常安排的业务经费。

第十一条 接受奖励的部门和个人要客观、及时地提供有关

材料，并自觉接受监督。对弄虚作假者，学校将全额交回奖励资

金，并视情节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



河南科技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24 日印发


